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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維護身心障礙者權益，並提供身心障礙者大

型復康巴士（以下簡稱大復康）交通接送服務，藉此提升社會參與並促其

參與各項活動，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未規定者，依行政院訂定之車輛管理手冊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 大復康服務範圍以苗栗縣轄內為優先。 

四、 服務對象及申請單位如下，經本府核可後准予借用： 

(一) 政府機關及其所屬機關、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及機構、相關福利單位

或社區舉辦有關身心障礙者之各項活動，需提供身心障礙者載送服務

者。 

(二) 特殊教育學校或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各級學校，提供校外教學或活動時

之身心障礙者載送服務。 

其他情形特殊，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得向本府申請專案核准。 

五、 大復康服務時間自每日上午八時起至下午五時止，星期例假日、國定假日

或其他休息日，亦同。 

非前項服務時間、夜間服務及借用當次需駕駛人跨日服務者，申請單位應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計算工時並由申請單位自行支付駕駛人之加班費。 

六、 相關費用如下： 

(一) 服務使用費：行駛至本縣、新竹縣、新竹市、台中市，每日酌收新臺

幣三千元；其他縣市為新臺幣五千元，未滿一日以一日計。  

(二) 其他費用：油料費、停車費、乘客(含駕駛人)旅遊平安保險費等其他

相關費用皆由申請單位自行負擔。 

前項油料費以申請單位返還大復康前陪同駕駛人至加油站使用車隊卡加滿

油之費用計算。 

申請單位於服務結束後五天內，繳交服務使用費、油料費等費用至本府專

戶。 

經本縣立案之身心障礙團體或機構辦理各項社會福利活動，服務使用費採

八折計費。 

本府及所屬機關因業務需求或公益福利活動且經本府專案簽核同意者，得

免收服務使用費及油料費。 

其他情形特殊，得向本府申請專案核准免予收取服務使用費及油料費。 

 



七、 申請單位應於車輛借用日期二週前先向本府預約服務，預約完成一週內備

文並檢附申請表(如附件)、計畫書或行程表提出申請。 

出車前三日應將借用期間保險費收據影本及參加人員名冊送至本府備查

後准予出車。 

不符前二項規定者，本府得停止服務不予出車。 

八、 申請單位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借用期間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或利益或造成本車設施設

備毀損者，應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二) 應遵守車輛座位限乘規定(六座輪椅及二十一名一般乘客)及各項乘車

相關規定，如有超載情形，駕駛人將提報本府並不予出車。 

(三) 車輛使用完畢後應負責清理乾淨，恢復原狀，違反者，所需清潔費用

由申請單位負擔。 

(四) 申請前往之活動地點或行車路線應事先檢視是否安全且適合大復康行

駛，並需指派領隊及隨車服務人員提供身心障礙者上下車輛及行駛間

必要之照顧，乘客之安全維護概由申請單位負責。 

(五) 如為二日以上之行程，應妥善規劃行程，避免清晨或夜間行車，並應

提供駕駛人適當住宿環境，給予八小時以上充足休息，藉以維護大復

康行車安全及乘客安全。 

(六) 如已出車至目的地途中，駕駛人評估路況不宜行車者，將不續前往，

申請單位不得異議，並自行安排相關應變措施。 

九、 本府得因下列情事，停止提供服務： 

(一) 配合政府重大災害救援、遇天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政府機關宣布停

止上班上課時，天然災害當日及次日之交通服務均停止。 

(二) 車輛因故障或安全顧慮而有維護之必要；為維護行車安全或保護其他

乘客安全之必要。 

(三) 本府舉辦重大活動或其他重大情事而有用車之必要。 

(四) 因車輛調度問題致無法提供服務。 

(五) 經本府核定取消派車之情形。 


